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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暨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 

說明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姚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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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ethics):是一套價值判斷，
任何組織均有其約束成員，使
能順利遂行其組織目的，並符
合社會期許之行為。 

 

 重點在『觀念』；何謂是、何
謂非，條例化後就成為了我們
共同遵行的準則規範。 

公務員專業倫理 



立法背景 

 順應世界潮流 
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2003年) 

 樹立廉能政治新典範  引導公務員執行公務
過程，時時以公共利
益為依歸、重建國民
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 

 預防貪腐與公共服
務者的倫理程度密
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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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立法例 

美國 
• 倫理改革法 
• 美國行政部門

員工倫理行為
準則 

新加坡 
• 行為與紀律 
• 部長行為準則 

日本 
• 國家公務員倫理法 
• 國務大臣、副大臣

暨大臣政務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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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架構 

立法目的、用詞定義(§1、§2) 

揭示依法行政及公共利益為依歸(§3) 

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出席演講等活動之原則、標準及程序
(§4-12、14) 

兼職禁止、首長踐行程序、妥善財務處理、落實平時考核(§13、15-16) 

適用疑義洽詢管道、政風人員任務、違規懲處(§17-19) 

授權各機關另訂更嚴格標準(§20) 

行政院以外機關之準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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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適用對象(§2) 

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 
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 

兼任行政職之公立學校教師（釋 308），適用。 
公營事業機構員工(不含純勞工)，適用。 
公立醫院醫事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任用，

並經銓審受有俸給之編制人員，適用。 

 各機關自訂廉政倫理規範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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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員工廉政倫理規範.pdf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適用對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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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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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
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
關係。 

3.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
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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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者。但
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廉政倫理規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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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確認對象與公務員之間
是否有本規範「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者」之情形 

再依據本規範判斷各類行
為應採行之舉措及應遵循
之內容。 



受贈財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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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者（§4） 

與其職務無利害關
係者（§5-1-2） 

原則 

應拒絕或退還
（§4） 

例外 

得受贈 
（§4但書） 

推
定
為
公
務

員
之
受
贈 

(§6) 

親屬
朋友 

不限制 

正常社交
禮俗標準 

無須
簽報 

簽報
知會 



受贈財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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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餽贈財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
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1.屬公務禮儀 
3.受贈之財物市
價在新臺幣五百
元以下；或對本
機關（構）內多
數人為餽贈，其
市價總額在新臺
幣一千元以下。 

2.長官之獎勵、
救助或慰問 



受贈財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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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訂婚、結婚、生育、喬
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
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
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
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
社交禮俗標準。 



受贈財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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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長官陞遷時，機關同仁基於情誼聯名購買蘭花一
盆表示祝賀，該長官得否收受? 

 可以收受。 
 本受贈財物屬公務員陞遷異動
之例外規定，且係以每一個人分
擔之金額不超過新臺幣3,000元
為準，並非該盆蘭花之價值不得
超過新臺幣3,000元。 



受贈財物處理程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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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 

迅
速
處
理 

應予拒絕
或退還，
並簽報其
長官及知
會政風機
構。 
 

無法退還
時，應於
受贈之日
起 3日內，
交政風機
構處理。 

 

政風機構
應提出適
當建議並
登錄建檔。 

 



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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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 
• 配偶 
• 直系血親 
• 同財共居家屬 
• 第三人轉交 



飲宴應酬(§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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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者（§7-1） 

與其職務無利害
關係者（§7-2） 

原則 

不得參加 

（§7） 

4種情形，
不在此限 
（§7但書） 

例外 原則 

得參加，
無須知會
政風機構 

例外 

與其身分、職
務顯不相宜仍
應避免參加。 



飲宴應酬(§7) 

例外得參加之情形 

因公務禮
儀確有必
要參加 

因民俗節慶
公開舉辦之
活動且邀請
一般人參加 

屬長官對
屬員之獎
勵、慰勞 

因訂婚、結婚、
生育、喬遷、就
職、陞遷異動、
退休、辭職、離
職等所舉辦之活
動，而未超過正
常社交禮俗標準 

應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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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宴應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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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得否參加承包廠商因尾牙、開工、上樑等節慶
典禮活動所舉辦之餐會?得否收受餐會間禮品或摸彩? 
 

得參加餐會，但不得參加摸彩、收受禮品。 
事先簽奉長官核准，知會政風單位後，始得參加該
活動。 



飲宴應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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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參加驗收、會勘等工作，得否於會後於餐廳接
受廠商招待餐飲？ 

原則： 
不得接受，參與驗收、會勘等工作公務員與該廠商具有
職務上利害關係，所以公務員不得接受餐飲招待。 

例外： 
若於無適當食宿場所或交通不便等
地辦理上項工作，得予接受。惟僅
得接受茶點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之
簡便食宿、交通。(本規範§9) 



飲宴應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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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還發現，這 
些廠商去年還以同 
樣手法，在台中市 
消防局辦理招標金 
額五千萬元的山難 
裝備採購案時，涉 
嫌招待消防局科長 
張○○及多名科員 
喝花酒。張等人則 
配合廠商以規格標 
綁標。 
檢調昨向台北「新好金璁」、台中「得意人生」等酒店蒐集官員
喝花酒收據，並傳訊酒店小姐。張坦承喝花酒，許坦承接受性招
待，但都稱與採購案無關。消防局表示，等偵辦告一段落，再進
行處分。(2012年) 



不妥當場所禁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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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
者外，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 

舞廳、酒家、酒吧、特種咖啡廳茶室、僱有女服務生

陪侍之聯誼中心、俱樂部、夜總會、KTV等營業場所、

有色情營業之按摩院、油壓中心、三溫暖、浴室泰國

浴、理髮廳、理容院、休閒坊、護膚中心等場所、色

情表演場所、妓女戶及暗娼賣淫場所、職業賭博場所

及利用電動玩具賭博之場所。（內政部警政署85年1

月22日八五警署督字第4846號函釋） 



請託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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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說文化有多嚴重? 

2018年 



請託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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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公務員私下抱怨，請託關說定義模糊，如「選民服務算不
算？」「請多多幫忙算嗎？」「高抬貴手算不算？」(103年03
月17日中時電子報) 



請託關說定義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97年) 

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

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

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

或不執行至有違法或不當

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案例: 
某民代至本府稅務局安南分局向○
稅務員關切民眾○房屋課稅情形。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 

要點(101年) 

 • 不循法定程序 

• 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

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案例: 
○○企業因違反水汙防制法遭環保局
裁罰，某市議員致電希望環保局可以
免開罰或裁罰最低罰鍰(違反水污染
防治法或裁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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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 

☆政風機構提供諮詢協助。 



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 



廉政倫理事件公開專區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網頁 



廉政倫理事件公開專區 

臺南市政府政風處網頁 

去
識
別
化 



29 

公務員難免會遇到民眾餽贈或廠商邀約吃
飯等情形，如何保障自己又能安心工作、
生活，是我們都該學習的課題。 

遇到任何問題，別忘了讓政風好朋友幫您
解惑、服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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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登
錄
程
序
保
護
勇
於

任
事
之
守
法
公
務
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dhGfCUru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dhGfCUruU

